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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
承辦人：李明玲

電話：(06)3901310

電子信箱：MinglingLee@mail.tainan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西港區後營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小(二)字第101108265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性別平等教育實施情況及推動執行性侵害、性霸凌及

性騷擾防治工作，列入校長年度成績考核之重要參據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1年12月20日臺國(四)字第1010244917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依據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21條規定：學校校長、教師、

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

性霸凌事件者，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，依性

侵害犯罪防治法、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

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外，並應向學校及當地直轄

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通報，至遲不得超過24小時。學校校

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

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，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

權責，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、兒童及少年福利法、身心障

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定通報外，並應向學校

及當地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通報，至遲不得超過24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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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。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不得偽造、變造、湮滅

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證據

。學校或主管機關處理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

，應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。

」。

三、依據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30條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

接獲前條第一項之申請或檢舉後，除有前條第二項所定事

由外，應於三日內交由所設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

理。」。

四、依據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31條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

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應於受理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完成

調查。必要時，得延長之，延長以二次為限，每次不得逾

一個月，並應通知申請人、檢舉人及行為人。性別平等教

育委員會調查完成後，應將調查報告及處理建議，以書面

向其所屬學校或主管機關提出報告。學校或主管機關應於

接獲前項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，自行或移送相關權責機關

依本法或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議處，並將處理之結果，以

書面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請人、檢舉人及行為人。學校

或主管機關為前項議處前，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

代表列席說明。」。

五、依據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36-1條規定：「學校校長、教

師、職員或工友違反第21條第1項所定疑似校園性侵害事

件之通報規定，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；或偽造、變

造、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者，應依

法予以解聘或免職。學校或主管機關對違反前項規定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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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，應依法告發。」。

六、發生校園性平案件時，應確實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及相關規

定辦理，倘涉教育場域權力不對等之師生事件，除依前述

規定辦理外，查證屬實者應確實依「教師法」、「公立高

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及「處理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不適任教師應行注意事項」等規定查明妥處，以保

障當事人權益。

七、請各校確實實施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第13條所定課程

(包含情感教育、性教育與同志教育)，協助教職員工生建

立正確性別觀念，提升性別平等及身體自主權意識，以防

範未成年學生成為性侵害或性騷擾之加(受)害人，並加強

校園性騷擾防治及法治教育，本局將不定期訪視，並將相

關執行情形列入校長年度成績考核重要參據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本局中等教

育科、本局國小教育科、本局特殊教育科、本局社會教育科、本局幼兒教育科、

本局督學室、本局人事室 2013-01-28
09:50:15


